附件: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1.项目名称：公安县人民医院室外管道维修项目

2.项目地点：公安县人民医院主院内感染科后拐角处消防主管道

3.项目概况及施工内容：包含院内室外消火栓管道检测、破损管道修复、更换、接口处理；混凝土路面切割、开挖、渣土清运、土方分层回填、夯实找平；原有混凝土路面恢复、场地平整；破损人行道、井室检修维护；施工区域绿化植被拆除、补种恢复；施工垃圾全部外运、现场保洁清理、文明施工、成品保护及本项目所有配套收尾工作，确保整体工程正常投入使用。

4.项目预算：4万元。

5.工期要求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历天内（含养护期）完成全部施工内容并竣工验收合格。施工期间需分段、分区域作业，严格避让医院诊疗通道，不得影响医院正常就医秩序及通行安全。

6.质量标准：符合国家、行业现行《市政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《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等相关标准；路面恢复强度、平整度、外观与原路面一致，无开裂、沉降现象；绿化恢复成活率≥95%；工程整体质保期不少于1年，质保期内免费维修整改。

7.人员要求：拟派项目负责人（一级消防工程师）具备相关消防专业从业经验，熟悉消防管道、路面维修施工流程，具备现场安全管理能力，能够全程驻场完成施工管理。

三、项目要求
1.本项目包含人工、材料、机械、运输、切割开挖、渣土清运、回填夯实、路面及绿化恢复、安全防护、文明施工、税费、管理费、利润、风险兜底、质保服务等。

2.供应商需自行踏勘施工现场，充分了解现场施工条件、医院管控要求、施工难点及全部工作内容，踏勘费用自理，后期不得以现场情况不明为由增加费用、拖延工期。

3.本项目无工程预付款，项目全部施工完成，经保卫科、监理（如有）现场验收合格后，按照医院财务管理制度，一次性办理结算付款。

4.施工期间供应商须严格遵守人民医院治安、消防、安全、环保及文明施工管理规定，做好现场围挡、防尘降噪、安全警示、成品保护工作，杜绝施工安全事故，施工全过程安全责任由成交供应商全权承担。

5.施工产生的所有垃圾、废料必须及时清运出场，保持院内环境整洁，施工结束后彻底清理施工现场。

6.须严格按照国家规范及甲方要求施工，确保工程质量，质保期内出现管道渗漏、路面破损、绿植死亡等问题，须在24小时内到场免费整改修复。

